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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十一 

 
【審判活動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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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旁聽區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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說明：（編號在框內者，僅置座椅，但必要時得於審判活動區內席位置桌） 

①審判長席 ⑮檢察官席(自訴代理人席) ⑳證人、鑑定人及專家學者

席 ②至⑪法官席 ⑯辯護人席 

⑫書記官席 ⑰自訴人席（附帶民事訴訟原告及代理人席） ○21 被害人、告訴人及代理人

席 

⑬通譯、錄音、

卷證傳遞席 

⑱被告及輔佐人席 
（附帶民事訴訟被告及代理人席） 

○22 學習律師、記者席 

○23 旁聽席 

⑭技術審查官席 ⑲應訊台（供當事人以外之人應訊用）  

 


